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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735号国务院

令，公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条例》自2021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2020年12月3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签署第2号

令、3号令，公布《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分别简称

《医疗机构定点办法》、《药店定点办法》），均自2021年

2月1日起施行。

为了使相关机构更加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我们编写了本问答手册，确保各相关机构贯彻落实好各项医

保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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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定点医疗机构具有《医疗机构定点办法》规
      定的哪些情形时，经办机构应中止医保协议？

答：定点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办机构应中止医保协议：

（一）根据日常检查和绩效考核，发现对医疗保障基金安全和

参保人员权益可能造成重大风险的；

（二）未按规定向经办机构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提供有关数据

或提供数据不真实的；

（三）根据医保协议约定应当中止医保协议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

九、定点医疗机构具有《医疗机构定点办法》规
      定的哪些情形时，经办机构应解除医保协议？

答：定点医疗机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办机构应解除医保协

议，并向社会公布解除医保协议的医疗机构名单：

（一）医保协议有效期内累计2次及以上被中止医保协议或中

止医保协议期间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二）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取得定点的；

（三）经医疗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实有欺诈骗保行为的；

（四）为非定点医疗机构或处于中止医保协议期间的医疗机构

提供医保费用结算的；

（五）拒绝、阻挠或不配合医疗保障部门开展智能审核、绩效

考核、监督检查等，情节恶劣的；

（六）被发现重大信息发生变更但未办理重大信息变更的；

（七）定点医疗机构停业或歇业后未按规定向经办机构报告的；

（八）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发现

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可能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大

损失的；

（九）被吊销、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的；

（十）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不能履行医保协

议约定，或有违法失信行为的；

（十一）未依法履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十二）定点医疗机构主动提出解除医保协议且经办机构同意的；

（十三）根据医保协议约定应当解除医保协议的；

（十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解除的其他情形。

十、定点零售药店具有《药店定点办法》规定的
      哪些情形时，经办机构应中止医保协议？

答：定点零售药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办机构应中止医保协议：

（一）根据日常检查和绩效考核，发现对医疗保障基金安全和

参保人员权益可能造成重大风险的；

（二）未按规定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提供有关数据

或提供数据不真实的；

（三）根据医保协议约定应当中止医保协议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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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定点零售药店具有《药店定点办法》规定
          的哪些情形时，经办机构应解除医保协议？

答：定点零售药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办机构应解除医保协

议，并向社会公布解除医保协议的零售药店名单：

（一）医保协议有效期内累计2次及以上被中止医保协议或中

止医保协议期间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二）发生重大药品质量安全事件的；

（三）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取得定点的；

（四）以伪造、变造医保药品“进、销、存”票据和账目、伪

造处方或参保人员费用清单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五）将非医保药品或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倒卖医保药

品或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六）为非定点零售药店、中止医保协议期间的定点零售药店

或其他机构进行医保费用结算的；

（七）将医保结算设备转借或赠与他人，改变使用场地的；

（八）拒绝、阻挠或不配合经办机构开展智能审核、绩效考核

等，情节恶劣的；

（九）被发现重大信息发生变更但未办理变更的；

（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或有关执法机构在行政执法中，发现

定点零售药店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可能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大

损失的；

（十一）被吊销、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

（十二）未依法履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十三）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不能履行医保

协议约定，或有违法失信行为的；

（十四）因定点零售药店连锁经营企业总部法定代表人、企业

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导致连锁零售药店其中一家分支零售

药店被解除医保协议的，相同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

人的其他分支零售药店同时解除医保协议；

（十五）定点零售药店主动提出解除医保协议且经经办机构同

意的；

（十六）根据医保协议约定应当解除协议的；

（十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解除的情形。

10 提供数据不真实

X市医保部门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发现某药店

销售和上传医保信息系统的药品不一致，存在提供数据不真实

的行为。当地医保部门予以中止医保协议2个月，责令该药店

整改，退回相应医保资金。


